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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老人最“受伤”

□记者 陈颖婷

前不久， 四川一女童在小区遭烈犬扑倒撕咬， 她的状况牵动着大家的心， 而因为犬

类饲养不当导致的纠纷也越来越多， 记者从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了解到， 2020 年至今，

浦东法院一共受理饲养动物损害责任民事纠纷 107 件， 97 件是“狗伤人” 案件， 其中

约 82 件皆是未拴绳、 未戴嘴套所致， 占 8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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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犬伤人案因不牵绳、不戴嘴套导致
上海养犬条例修改已作为预备项目纳入立法规划

  案件显示， 儿童和老年

人自我保护能力弱， 容易成

为动物的攻击目标。

“自从发生了那天被狗

追咬的事情后， 她就被吓出

病了， 常常会在睡梦中尖

叫。”说起女儿宁宁（化名）的

近况，刘先生既心疼又气愤。

2021 年 11 月 20 日下

午， 刘先生带着 6 岁的宁宁

来到浦东某村旁的一条小河

边钓鱼。 “我在钓鱼， 宁宁

就在离我两三米的地方玩

耍。 忽然有一只大金毛狗向

宁宁冲过来， 并将她扑倒。”

刘先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

然心有余悸。 刘先生急忙将

大狗撵走， 但这次的扑咬依

然让宁宁的左侧腰部受伤。

受伤后， 刘先生立即报

警， 并将宁宁送往医院就

诊。 公安机关出具验伤通知

书， 检验情况显示宁宁左髋

部皮肤破损， 结论为左髋部

犬伤。 由于宁宁半年内曾全

程接种过狂犬疫苗， 所以，

她这次受伤无须注射疫苗。

然而令刘先生意想不到

的是， 让女儿最受伤的并非

肉眼可见的身体伤害， 而是

更为隐蔽的心理创伤。 自从

被大狗扑咬后， 宁宁常常在

熟睡中哭叫惊醒。 经过诊

断， 宁宁因为受到强烈刺

激， 患上了睡惊症。 刘先生

为此又带着女儿到医院进行

了多次心理辅导治疗， 女儿

的情况才有所好转。

经了解， 这条肇事的金

毛狗是张某饲养的， 它的这

次“出逃” 是邻居黄某放出

来的。 于是， 刘先生将张某

和黄某告上了法院， 索赔各

项经济损失 1.7 万余元。

张某表示， 他饲养这条

狗已四年有余， 平日该金毛

犬被圈养在狗笼里。 事发

时， 他正在修理狗笼， 邻居

黄某前来逗狗， 还擅自打开

护栏招呼金毛犬出来。 他考

虑是邻居关系， 不好多加制

止。 当金毛犬奔跑出栏后，

他看见黄某跑出去追犬， 就

继续修理狗笼。 之后得知金

毛犬可能伤了人， 两人一同

前往派出所协商解决此事，

但未能协商成功。 张某表示

金毛犬性格温顺， 不会主动

伤人， 刘先生对小孩监护不力

也应该承担部分责任。

黄某表示， 金毛犬跑出去

时张某没有任何反应， 其主动

追出去时， 该犬已窜至对岸河

边并继续向远处奔去。 他当时

并未看到金毛犬扑伤宁宁的情

形，且从宁宁就医情况来看，她

仅是皮外伤， 也没有注射狂犬

疫苗， 所以认为金毛犬不可能

咬伤宁宁，可能是吓到了宁宁。

法院审理后认为， 从事发

时间和报警内容上看， 宁宁受

伤是金毛犬所致。 至于两被告

提出孩子年幼， 可能是其个人

不当举动或惊吓致自身受伤的

意见， 首先其未能举证证明宁

宁存在主动挑逗、 追赶金毛犬

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

再者宁宁年仅 6 岁， 其在突遇

肆意窜跑的大型金毛犬时， 心

生恐惧因逃避导致跌倒受伤等

情形也合乎常理。 本案即便没

有金毛犬扑咬、 抓挠等直接伤

害行为， 也不影响两者因果关

系的成立。 综合两被告对本起

事故发生的原因力和主观过错

程度， 法院酌定由两人对宁宁

各承担 50%的赔偿责任。

  根据《上海养犬管理条

例》， 携带犬只出门应当挂

牌、 牵束引带等。 而在浦东

法院对于实际“犬伤人” 案

件的统计中， 84.54%的案件

都是由于未给狗牵绳或戴嘴

套导致。

华女士就因为在小区内

遛狗时， 遭遇了另一条狗来

扑咬自己的狗。 为保护爱

犬， 华女士将自己的小狗抱

起， 而另一只狗跳起来咬住

了她的左手大拇指， 随后华

女士跟随这只狗， 找到了狗

主人杨女士。 在描述完被咬

伤经过后， 杨女士便陪同华

女士去医院打狂犬疫苗。

谁知 3 天后， 华女士查

出怀孕， 因之前刚打过狂犬

疫苗， 她非常担心对胎儿产

生影响， 经咨询多家医院的

妇产科医生， 医生均建议不

保留胎儿， 在家人建议下她

无奈做了流产手术。 华女士

说， 她已备孕一年多， 好不

容易怀孕却又因被狗咬伤打

了疫苗后被迫流产， 此事给

她造成极大伤害， 导致她现

在内分泌失调、 精力憔悴。

于是， 她将杨女士告上了法

院。

杨女士则表示， 并未看

到是自家的狗咬伤了华女

士， 是听了华女士的陈述，

又看到她手上有小伤， 出于

好心才第一时间陪她去医院

打针， 并帮忙缴纳了第一次

的医药费。 华女士提出的备

孕、 怀孕， 她并不知情， 打

胎的责任和后果也与她无

关。 后来原告提出要求她赔

偿 10000 元， 她要求就怀孕

事宜做验证， 但华女士又称

在此之前就做了人流手术，

根本未能验证过怀孕的事

实。

审理中， 华女士当庭播放

一份视频资料， 证明被狗咬伤

后， 她跟随咬伤人的狗至杨女

士门口， 法院审理后表示， 因

华女士提交的证据能证实咬伤

人的狗属于杨女士及华女士注

射了狂犬疫苗的事实， 华女士

主张的事实具有合理性并已达

高度盖然性标准， 法院对杨女

士的狗咬伤华女士的事实予以

确认。

华女士被狗咬伤后注射狂

犬病疫苗， 此后发现怀孕， 因

担心疫苗会对胎儿造成不利影

响而进行流产手术， 此行为是

符合她所处生活环境及普通人

医学认知能力的正常行为， 故

对华女士诉请的流产手术的医

疗费用应予支持。 华女士被狗

咬伤而致人流， 精神受到一定

损害， 华女士主张精神损害抚

慰金符合法律规定， 法院酌情

支持 3000 元。

近日， 上海市物业管理事

务中心对进一步防范违规养宠

引发的各类风险隐患提出相关

工作要求。

各物业服务企业、 项目经

理对于违规养宠， 尤其是不牵

绳遛狗， 违规饲养大型犬、 烈

性犬等行为应立即劝阻； 劝阻

制止无效的， 应通过上海智慧

物业 APP“综合管理” 功能上

报， 由市网格化平台进一步处

置。

  2011 年 5 月 《上海市养犬

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正式施行， 对于养犬行为进行了

规定， 养犬人携带犬只外出应当

遵守下列规定： 为犬只束牵引

带， 牵引带长度不得超过两米，

在拥挤场合自觉收紧牵引带； 为

大型犬只戴嘴套； 乘坐电梯或者

上下楼梯的， 避开高峰时间并主

动避让他人等。

但对于备受诟病的遛狗不牵

绳的不文明行为， 目前惩罚力度

较轻， 根据 《条例》， 可以由公

安部门“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

下罚款”。 且由于多在社区发生，

公安部门取证难度较大。

《条例》 还规定了饲养犬只

影响他人生活、 造成他人损害

的， 被侵权人可以依法向调解组

织申请调解或者向法院提起诉

讼。 法官表示， 由于犬只极易逃

窜， 被侵权人通常会选择先就医

再报警， 导致现场被破坏， 无法

及时固定证据。 而对于无主流浪

狗， 管理尚未形成合力， 维权难

度较大。

今年上海两会上， 姚海嵩等

31 位市人大代表提出， 上海市

家庭饲养犬、 猫等宠物的种类、

数量日益增多， 《条例》 已不适

应现实管理需要。 代表们建议，

应尽快制定《上海市宠物管理条

例》， 进一步维护市容环境整洁

及社会秩序和谐， 规范市民文明

饲养宠物行为。

对此， 上海市人大监察和司

法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

表示， 近年来， 随着上海市饲养

的犬、 猫等宠物种类、 数量日益

增多， 由此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

和矛盾日益突出。 总体看来， 上

海市开展宠物管理立法的时机尚

不成熟。 首先， 国家层面尚未就

宠物管理进行专门立法， 且宠物

范围过于庞大、 不同种类宠物管

理模式差异较大， 地方率先通过

立法对宠物管理作出统一规范难

度较大。

虽然宠物管理立法时机尚不

成熟， 但考虑到代表议案中提到

的宠物叫声扰民、 伤人毁物、 引

发邻里矛盾等问题主要是由不规

范、 不文明养犬行为引起的， 加

强犬类管理确有必要。 委员会表

示， 《条例》 实施至今已有 12

年， 其中的一些规定已无法满足

当前犬类管理的需求。 为此， 委

员会建议上海市公安局会同相关

部门开展《条例》 修法调研， 将

历年来代表议案和建议聚焦的问

题作为调研重点， 对全市饲养犬

只的现状， 特别是犬只的底数、

类型等情况进行排摸梳理， 围绕

犬只免疫与登记、 养犬行为规

范、 犬只管理模式、 犬只收容与

领养及法律责任设定等开展深入

研究。

据悉， 修改《条例》 已经被

作为预备项目被纳入《上海市十

六 届 人 大 常 委 会 立 法 规 划

（2023-2027 年）》 中。 委员会将

参与相关调研工作， 条件成熟

时， 建议常委会将修改 《条例》

列入年度立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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